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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期关注的议题首先是小农经济在中国所展示的顽强生命力，特别显著地可见于笔者文

章称作“新农业”在近几十年中的广泛兴起。其中，最重要和突出的是高附加值的“设施

小农业”（特别鲜明地体现于 1、3、5亩地的拱棚蔬菜和小规模的果园），2010 年以来便

已占到农业耕地面积的大约 1/3, 农业生产总值的 2/3。它们所反映的是中国人食物消费

从 8：1：1的粮食：蔬菜：肉食模式转入 4：3：3的模式。同时，2018 年以来，国家已

经展示了前所未见的对小规模农业的重视，更正了多年来关于现代农业只可能并必须是围

绕“规模经济效益”教条的错误认识。 

这阐明的首先是，恰亚诺夫关于农业中的“差异化最优”理论：不是越大越好，而是

不同的农业生产具有不同的最佳规模，尤其鲜明地展示于蔬菜种植中小规模设施农业的巨

大生命力。同时，也突出了恰氏关于小农业连接大市场的“纵向一体化”理论——即其应

对大市场所必须的农产品加工、包装、储藏、运输、销售方面的服务和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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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正如陈义媛教授的文章所论证，在“大田”粮食（和棉花）农业方面，近年来我们

可以看到一定程度的规模化倾向——尤其是粮食种植中的机耕播收服务的扩张。陈文特别

关注规模化营利资本在这样的服务中所起的作用，并给出了具体实例和依据；同时，陈文

也论析了这种资本所面临的供给过剩等困难和挑战，不是一帆风顺的扩增。 

在笔者看来，我们需要清楚辨别，首先是陈文所讨论的规模化服务中的资本大多既非

生产性的机械化产业资本也非生产性的新农业中的“设施资本”，而是商业资本。至于真

正经典理论型的雇工经营产业资本，我们须要清楚说明，2006和 2016年的两次权威性全

国农业普查证实，它们仍然仅仅占到农业总劳动力中的 3%，十年间并无显著的扩增。当

然，2016年后的情况尚有待于 2026年的第三次普查来确定。 

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陈文没有考虑到的另一种重要现象——即如今不少小农户家庭

的成员，由于其非农兼业的较高回报（“机会成本”），会选择购买机耕播收服务来腾出更

多时间从事更高回报的非农就业。这是源自小农户兼农业与非农业生产之后的一种选择，

不简单是源自资本主义扩张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不可像有的论者那样借助经典马克思

主义（或经典自由主义）理论的教条——即“传统”小农经济必将会被现代资本主义经济

所取代——来认识陈文所说明的实际和其前景。 

本专期处理的第二大问题是欧阳静教授讨论的，原先由笔者提出的“集权的简约治

理”概念——即中国长期以来在中央集权之下，仍然在基层治理方面展示了“简约治理”

惯习，不可将其简单等同于一般意义的西方式的（低度中央集权但）高度渗透基层的科层

制行政模式。实际上，乃是一种处于“第三领域”中间地带的行政与民众二元互动的状

态。今天，我们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看到那样的简约治理的有限持续。虽然，正如欧阳

静，根据其长期积累的关于县级及其下的治理研究，明确指出，近年来的总体趋势无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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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高度的行政官僚体系化。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还可以看到与其不同的简约治理现

象，特别展示于一些党政与社区合一的基层相对简约的社区治理。在笔者看来，一个突出

的经验实例是结合“党建”与村庄集体运作的烟台经验（下面还要讨论）。殴阳静和笔者

都认为，最适合中国基层小农经济和村庄社区的治理模式仍然是由农村社区自身来参与对

接大政府和大市场，而不是简单的由上而下官僚化、行政化模式。 

杨团教授的文章更直白地倡议，最理想的基层治理模式绝对不是简单的由上而下的高

度中央集权和高度渗透基层的官僚主义治理模式，也不是西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而是

像四川战旗村那样的模式——即结合村庄土地集体所有和嵌入村庄社区基层党支部的领

导，来服务社区成员及其集体，而非简单的官僚化治理或市场化营利。也就是说，既非简

单的集权由上而下官僚主义行政模式，也非简单的逐利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而是一种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区集体经营模式。 

这就和我们多位学者，包括笔者在内，所突出的山东烟台地区兴起的、围绕基层“党

建”带领的模式紧密相似、相关，既超越资本主义模式，也超越由上而下的行政化官僚主

义模式。（于涛 2019；江宇 2020；陈义媛 2020；黄宗智 2021） 

李展硕博士的论文则使用“合作社”的用词来表达与杨团教授的“村集体”基本一致

的实例和设想，其中关键在以农村基层社区为主体来综合社区的生产和销售等方面的活

动。李所倡导的是来自革命时期历史中的基层党组织与合作社紧密结合经验的模式。与杨

团教授倡议的今天的集体+嵌入基层的党支部设想，虽然在表达和名词、经验先例的依据

等方面似乎不同，但实质上是来自相同的设想和实际——即既非资本主义模式，也非官僚

主义行政模式，而是基于村庄社区的“集体”或“合作社”+基层党组织的党民合一进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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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谦教授的文章纳入了众多他多年研究所积累的关于今天的小农场的不同细节，不少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张文关注最多的是今天占比较高的、我们称作“新农业”的一些重

要特点，也是本著作集讨论最多的议题。虽然，张文并没有太多考虑到其自身在产、加、

销“纵向一体化”层面所面对的挑战。那是我们其他几篇文章比较关注的问题。 

在这方面，杨、李（也包括笔者）基本同意，当前的“专业合作社”大多乃是虚伪的

合作社，实际上多是资本主义型的单位，与真正意义的社区 “集体”不搭界。我们认

为，国家之前在这方面的政策主要偏向规模经济效益的教条，并不符合小农户、农村与农

业实际需要的社区集体主导型合作社。但是，2018 年以来，国家已经展示了前所未见的

对小农户和小社区应对大市场的关注和扶持。这是一个新近呈现的重要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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